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重点任务 负　责　单　位

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要素准

入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应急厅、
省民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

分别负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大

数据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参与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省商务厅、省医保局、省大数据

局参与

加强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监

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加强医疗技术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和使

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

等医疗相关产品的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国资委、青岛海关、济

南海关、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负责

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

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负责,
省国资委参与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监

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分别负责,省发

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

资委、省税务局、省医保局参与

积极发挥各类医疗保险对

医疗服务行为的引导与监

督制约作用等

省医保局、山东银保监局分别负责,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参与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秩

序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委政法

委、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商务厅、省广电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山

东银保监局、省药监局分别负责,省纪委省监委机关、
省法院、省检察院参与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市

场监管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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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负　责　单　位

加强医养健康产业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国资

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广电局、省体育局、省医保局、
省药监局、山东银保监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创新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的监管机制

完善规范化行政执法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省法院、省检

察院、省纪委省监委机关负责

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税务局、
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建立健全医疗卫生行业信

用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

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税务

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

健全信息公开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市

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税务局、青岛海

关、济南海关负责

建立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

监管局、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省税务局、青岛

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形成网格化管理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政法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

完善权威、有力、长效的监管保障机制

完善法规和标准体系
省卫生健康委、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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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负　责　单　位

提升信息化水平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网信办、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负责

加强队伍和能力建设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编办、省发展改革

委、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
省药监局分别负责

建立综合监管信息共享和

结果协同运用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局、
省医保局、青岛海关、济南海关负责

加强宣传引导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广电局

分别负责

强化组织领导

各市、各有关部门要将本级

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综合监管

工作履职情况与其综合目标

管理考核情况相挂钩,纳入

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各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分别负责

落实部门责任

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
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商务厅、省应急厅、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省审计厅、省国资委、青岛海关、济南海

关、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山东银保

监局、省药监局、省大数据局、驻鲁部队卫生主管部

门等分别负责

建立权威有效的督察机制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其他相关部门参与

严格责任追究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其他相关部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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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部门职责分工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负责医疗机构

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监管,加强医疗服务质

量、安全和行为监管,建立完善医疗质量

管理与控制体系、医疗安全与风险管理体

系,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和执

法监督,负责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医疗技术、大型医用设备的行政审批和监

管,依法负责医疗卫生机构消防安全管

理,牵头开展对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监管

和绩效考核.

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人民银行负责完善

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信用联合奖惩机制.

公安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打击各类扰乱医疗

秩序、诈骗医保基金、伤害医务人员等违

法犯罪行为,打击非法行医犯罪活动,配

合加强平安医院建设.民政部门负责医疗

卫生行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医疗卫生行业

组织登记工作,配合业务主管单位做好双

重管理工作.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做好相关

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改废及法制审

核工作,负责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

作,会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加强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和专家库建设.财政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财务和专项资金监

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医疗卫生

行业有关从业人员资格认定的监管.商务

主管部门负责外商投资医疗卫生机构设立

及变更事项的审批和监管.审计部门依法

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审计监督.税务部门

负责医疗卫生行业税收管理.市场监管部

门负责医疗卫生行业价格监督检查,负责

药品、医疗器械的行政审批和监管,负责

执业药师管理.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全省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医

疗救助、生育保险管理和相关基金管理,

组织制定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制定药

品、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政策并监督实

施,会同银行保险监管部门按照职责监督

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医疗机构相关服务行

为和医疗费用.教育、生态环境、住房城

乡建设、水利等部门依职责承担相关公共

卫生服务监管.民政、司法行政、教育、

海关、中医药管理、军队卫生等部门依照

职责负责所办医疗机构日常监管工作,加

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国资监管机构依

职责承担相关国有资产监管职责.有关审

批登记事项已转至综合行政审批部门的,

综合行政审批部门按规定做好相关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医疗卫生行业

综合监管工作.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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